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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黃潔貞議員

冀優化法律及配套措施，加快都更完善舊區環境

　　近期，都更公司公佈“祐漢七棟樓群”項目最新工作進展，據悉現階
段已完成支援全數共46棟樓宇的業權人召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，籌
組管理機關，並已收集大部分業主簽名申請規劃條件圖。項目將以“存量
優化”為方向，在不增加居住人口密度及住宅戶數的前提下設計，以垂直
都市概念，把各低層樓宇整合為高層樓宇，每棟樓高 30層，原單位數量
不變，並包含地庫停車場、裙樓及居住塔樓、綠化平台及完善的步行系
統。此外，作為樓宇重建期間業主的居住配套，暫住房亦將預計於年底
竣工，所提供的2,803個單位已能完全滿足有關項目業主的需要。

　　作為都更公司首個開展的本澳都更項目，“祐漢七棟樓群”不僅受到
該區居民關注，亦能為後續都更項目起示範作用。然而，除了“祐漢七棟
樓群”約2000多個單位，現時本澳還有數萬個四十年及以上樓齡住宅單位，
而隨著時間推移只會有增無減。舊區樓宇持續老化，不僅影響市民的居
住安全、生活質量，更連帶整個社區交通、環境衛生、經濟發展等多個
方面。再者，無論按都更公司“祐漢七棟樓群”項目又或少數已有的私人
重建經驗可見，從構思到落成所耗費時間成本極大，過程中原樓宇的老
化問題仍會持續，設法加快推動更多合適地點有序開展都市更新，已是
迫在眉睫。

　　然而，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生效已有一年多時間，至今鮮有都更
個案可供參考，社會有意見認為現時法律或配套上缺乏明確的誘因與便
利性；加上相較於由政府及都更公司主導“祐漢七棟樓群”項目的做法，
一般業主的人力物力難以仿傚。再者，有業界反映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
與其他法律存在銜接問題。以《土地法》為例，批租地項目重建前須先
修改土地合約，這一步需要100%業權人同意，因此即使達到《都市更新
法律制度》規定的重建業權百分比80%或85%，仍需100%業權人簽字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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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推動重建，這些情況都阻礙了都更工作的開展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︰

舊區樓宇特別是“唐樓”土地面積小，如不能透過數幢整合或以片區發1.
展，僅以單幢重建方式，難以透過土地複合利起到拓寬公共道路、增
加公共設施或整體美化社區環境的效果，亦可能與正編制的分區詳規
中的土地及功能定位有所落差。因此，請問相關部門及都更公司
在“祐漢七棟樓群”項目所使用的“存量優化”與垂直都市概念，日後如
何推動應用到更多都更案例上？
雖然過去政府認為私人都更重建是私人責任，但現實上單靠業主很難2.
滿足片區或較大型都更項目所需的人力物力，上述提出的“存量優化”
與垂直都市概念更難以在私人自發的都更上實現。請問政府及都更公
司會否增加未來的都更主導性，包括設定短中長期都更目標及開展前
期工作？包括善用現有都市更新諮詢委員會及社團基礎，建立專門負
責都更的跨部門、跨領域、跨公共及私人的協調小組進行討論及諮詢，
凝聚共識以平衡私人與公共利益？
因應現時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與其他法律法規，如《土地法》所存3.
在的銜接問題，當局有否對此進行檢視優化？同時能否研究在法律法
規或配套上，提高誘因與便利性，建立更多能吸引業主、企業自發或
合作，業主、企業與都更公司合作等多元的都更途徑，加快本澳都更
步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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